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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和设施的一切有关决议， 并意识到管理国的军事

基地和设施在关岛的存在，

认识到关岛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方面的特殊情

况， 以及必须优先使领土经济多样化， 井注意到商业

性渔业、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具有使关岛经济多样化

的巨大潜力，

考虑到联合国视察团是查明小领土情况的有效方

法， 并对管理国愿意在其所管领土接纳视察团表示高

兴，

1. 被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关岛的一 章卢

2. 重申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载《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关岛人民拥有不可剥夺

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澡信绝不应由于领土面积、 地 理 位 置、

人口和自然资源有限等因素而延迟领土人民依照大会

1514(XV) 号决议所载对关岛完全适用的«宣言》， 迅

速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4. 注意到最后阶段在1982年9月4日举行 的
一次关于政治地位的公民投票， 有75％参与者投票赞

成同美国成为联邦， 并注意到管理国的声明， 即美国

国会已请关岛地位委员会拟订立法草案， 确立关岛为

美国联邦的一个成员， 并将该草案提交国会批准；

5. 薹求管理国同领土政府合作， 严格按照领土

人民所表示的意愿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

6. 重申其坚定的信念， 即 该领土上存在军事基

地和设施可成为执行《宣言》的主要障碍， 管理国有责

任保证这种基地和设施不妨碍领土人民按照《宪章冲的

宗旨与原则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7 ， 促请管理国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使领土

参与对别国的任何进攻或干涉， 而且完全遵守《宪章》

的原则和宗旨、《宣言》和大会有关殖民大国在其管理

领土上的军事活动与安排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8. 重申按照《宪章》的规定， 管理国对关岛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负有责任， 并要求管理国采取一切必要
-

“同上， 第十八章。

步骤， 加强关岛的经济， 并使之多样化， 以减少 该领

土经济对管理国的依赖；

9. 重申联邦政府当局持有大片土地， 是妨碍经

济发展， 特别是农业部门发展的一 个阻碍， 并要求管

理国同领土地方当局合作， 继续将土地转让给领土人

民；

10. 重申促请管理国同领土政府合作，采取措施

消除有碍商业性渔业、 农业和运输工业增长的限制性

因素， 确保它们充分发展；

11. 促请管理国同领土政府合作，继续采取有效

措施， 维护和保障关岛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权利， 以

及对这些资源的未来开发建立并保持控制的权利， 请

管理国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保护领土人民的财产权；

12. 注意到管理国为了发展和提倡领土土著居

民查莫罗人民的语文和文化而已采取的步骤， 并重申

在这个领域更加努力的重要性；

13. 认为应该继续研究是否可能在适当 时 候再

派视察团前往关岛；

14. 请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继续审查此问题，包

括可否在适当时候， 同管理国磋商再派视察团前往关

岛， 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4年12月5日

第87次全休会议

39/33. 百慕大问题

大会，

审议了百慕大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有关各章，l2

回顾其1960年12月14日载有 《给予殖 民 地 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乃的第1514(XV) 号 决 议， 以及联

合国关于百慕大的所有其他决议和决定， 特别是1983

年12月7日第38/43号决议，

12 同上， 第四 、 第五 、 第六和第二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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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管理国代表关于该领土 的 发言，13其中 他

说管理国政府将充分尊重百慕大人民的愿望来决定该

领土的未来宪政地位，

意识到必须确保在领土迅速彻底执行«宣言»,

欢迎管理国继续参加特别委员会关于百慕大的工

作， 这有助于对该领土的情况根据较多的情报进行审

查， 以便加速非殖民化的过程， 达到充分执行 《宣言》

的目的，

回顾联合国关于殖民地领土和非自治领土上的军

事基地和设施的一切有关决议， 并意识到管理国和其

他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在百慕大的存在，

注意到该领土的经济仍然要靠旅游业和外国公司

注册的收入， 因而造成过分依赖这些活动，

又注意到百慕大同其加勒比邻国略为隔绝，

意识到该领土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方面的特殊

情况， 并考虑到必须优先使其经济多样化并进一步加

强， 以促进经济稳定，

考虑到联合国视察团是查明小领土情况的有效方

法， 它能够取得关于该领土现况的第一 手资料， 并查

明人民对其未来政治地位的意见，

1.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百慕大的一 章； “

2. 重申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 所载 《给

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百慕大人民 拥 有 不

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深信大会第1514 (XV)号决 议 所 载«宣

言＂对百慕大完全适用， 绝对不应由于领土面积、 地理

位置、 人口多寡和自然资源有限等因素而推迟 该领土

人民按照«宣言冲的规定， 迅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

和独立权利；

4. 促请管理国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考

虑到百慕大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和愿望， 继续采取一

“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四委员会», 第16次会议，
第45 - 50段。

14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23号::> (A/39/23），第
二十农。

切必要步骤以确保大会第1514 (XV)号决议的迅速彻

底执行；

5. 重申管理国有义务在该领土创造条件使百慕

大人民能够根据大会第1514 (XV)号决议， 自由而不

受干涉地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并在

这方面重申 必须促使百慕大人民知道在行使此项权利

时他们有许多选择；

6. 重申按照q联合国宪章环和大会第1514 (XV) 

号决议所载＂宣言冲的有关规定， 最终应由百慕大人民

自己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治地位；

7. 重申其坚定信念， 即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设

施可能构成执行《宣言》的主要障碍， 而且管理国在这

方面有责任保证使这类基地和设施的存在不妨碍领土

人民按照联合国G宪章叶的宗旨和原则行使其自决和独

立的权利；

8. 促请管理国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避免把

领土卷入进攻和干涉别国的行为中，而且彻底遵守C宪

章冲的宗旨和原则，彻底遵守＂宣言比以及大会关于殖民

国在其管辖的领土内进行军事活动和安排的有关决议

和决定；

9. 欢迎领土政府最近对加勒比邻国所作的交流

和访问， 并建议进一步加强区域联系；

10. 再度促请管理国与领土政府合 作， 继 续 采

取一切有效措施， 以保证百慕大人民有权拥有和处置

其自然资源， 以及有权建立并保持其对该资源的未来

开发的控制；

11. 极力敦促管理国同百慕大政府协商，尽力使

百慕大的经济多样化， 包括加紧努力促进农业、 渔业

和制造业部门的发展， 为领土人民造福；

12. 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提供农业、林业和

渔业的援助上在该领土所发挥的作用， 井促请各专门

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所有其他组织继续对百慕大的发

展需要给予特别注意；

13. 重申其呼吁， 即管理国同当地政府合作，继

续促进“ 百慕大化” 的过程， 并在这方面促请特别注意

聘用更多的当地人担任公务和私营部门的管理、 行政

和专业职位；



300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14. 裹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 府 在

适当时机接待视察团前往该领土视察；

15. 清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继续审 查 这 个

问题， 包括同管理国协商 是 否可能在适当时机再派遣

视察团前往百慕大， 并向大会第四十届 会 议 提出报

告。

1984年12月5日

第87次全休会议

39/34. 英属维尔京群岛问题

大会，

审议了英属维尔京群岛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特别委员会报告中 的有关各章，15

回顺其1960年12月14日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514 CXV)号决议以及联 合 国

关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所有其他决议 和决定， 特别是
其1983年12月7日第38/44号决议，

考虑到管理国代表关于该领土的发言，18其中声明

管理国政府在决定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未 来 政治 地 位

时， 将充分尊重该领土人民的愿望 ，

意识到必须确保在该领土迅 速 彻 底 地 执 行 «宣
言》，

赞赏地注宜到管理国继续积极参加特别委员会关

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工作， 使其得以对该领土的情况

根据较多的情报进行较切实的审查， 以期为彻底执行

《宣言》， 加速非殖民化过程，

重申管理国有责任促进该领土的 经 济和社会 发

展，

注意到该领土的经济继续增长，特别是在房地产、

建筑业、 旅游和金融方面， 虽然因世界经济衰退而在

增长速度上稍慢下来，

认识到该领土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方面的特殊

“同上， 第四和第二十一卓。

情况， 并考虑到必须优先使其经济多样化并进一步加

强， 以促进经济稳定，

回顺1976年派往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联合 国 视 察

团建议卫管理国应推动该领土以非正式成员的身分，

参与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组织， 作为加速其非殖民化过

程的通盘战略的一部分，

考虑到联合国视察团是 查明小领土情况的有效方

法， 并对管理国愿意在其所管领土接待视察团， 表示

满意，

1. 棣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报告中 关千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一 章； “

2. 重申按照大会第l514CXV)号决议所载《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英属维尔京群 岛 人 民

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3. 重申深信绝不应由于领土面积， 地 理 位 置，

人口数量 和自然资源有限等因素， 而推迟该领土人民

依照大会第1514 CXV)号决议所载对英属维尔京群岛

完全适用的«宣言万迅速行使其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

权利；

4. 重申管理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有

责任在该领土创造条件， 使英属维尔京群岛人民能够

按照大会第1514 (XV)号决议和大会其他一切有关决

议， 不受干涉地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

利；

5. 重申按照 «联合国宪章》 和 «宣言口的有关规

定， 最终应由英属维尔京群岛人民自己决定其未来政

治地位， 注意到1983年11月11日在该领土举行的

普选， 并重申 必须使领土人民知道他们在行使其自决

权利时有许多种选择；

6. 注意到领土政府继续承诺推动经济 多 样 化，

特别是农业、 渔业和小型工业的多样化， 并重申 要求

管理国同地方当局协商， 为此加紧努力；

7. 促请管理国与领土政府合作， 采取有效措施

“同上，«第三l一届会议，补编第23号>(A/31/23/Rev.1)
第四卷， 第＿十八浓， 附件第162段。

"I百］上，«第 ．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23号>(A/39/23),弟
_ 1 ． 一心。


